
 
（2020 年 12 月 19日经六届五次理事会表决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缩短团体标准制定周期, 以适应企业对市场

经济快速反应的需要，规范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团体标准的工作，

参考《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》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快速程序（代号：FTP）是在正常标准制定程序

（程序类别代号：A）的基础上省略起草阶段（程序类别代

号：B）或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阶段（程序类别代号：

C）的简化程序（见附件 1）； 

第三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，可申请采用快速程序： 

（一）等同采用或等效采用其他协会、学会、联盟等社会

团体的团体标准的项目，可采用 B 程序（项目类别代号：1）； 

（二）国家突发情况或者行业急需团体标准的项目，可采

用 B 程序（项目类别代号：2） 

（三）现行的先进成熟、代表行业水平的企业标准，可采

用 C 程序（项目类别代号：3） 

（四）现行团体标准的修订项目，可采用 B 程序（或采用

C 程序）（项目类别代号：4）； 

第四条  采用快速程序的项目，按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

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 GB/T 16733 的要求



进行管理。 

第五条 采用快速程序的项目，应在《团体标准项目快速制定

申请书》(见附件 2)的备注栏内说明理由并注明快速程序代码。 

快速程序代码由快速程序代号 、程序类别代号和项目类别代

号三部分组成： 

 

第六条 在执行过程中, 如需由快速程序转为正常程序, 或

由正常程序转为快速程序时, 应按要求填写《中国机电一体化

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项目调整申请表》( 见附件 3) , 并按

《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中有关的

规定办理 。 

第七条 本规定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1：  

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制定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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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 
 

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项目快速制定申请表 

 
 

项目名称  快速程序代码  

第一起草单位  联系人  

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

 

 

 

 
目的、意义，与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关系： 
指出标准项目涉及的方面，意义和期望解决的问题； 

 
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： 
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； 

 
快速制定简要理由： 
 
 

 
第一起草单位意见： 

  
 
 
              公章 
              年 月  日 

 
中国机电一体化技

术应用协会标准化

工作委员会秘书处

意见： 

 

 
 
 
 
              公章 
              年 月  日 



附件 3 

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团体标准项目调整申请表 

项目名称  

调整内容  

调整理由： 

 

 

第一起草人签字及第一起草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  
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

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意见： 

 公章    

年  月  日 



 

 


